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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资产收益扶贫是实现“十三五”扶贫目标的重要方式。本报告首先聚焦于山东

省菏泽市对资产收益扶贫模式的制度探索。结合实践 8 天走访的 19 家合作社、13

个扶贫车间具体项目情况，本报告首先归纳了山东菏泽资产收益扶贫模式。之后我

们以典型贫困户案例与信贷视角比较分析了菏泽资产收益扶贫的特点。然后提出对

菏泽资产收益扶贫模式的建议。 

而合作社作为资产收益扶贫项目的载体，良好经营是资产收益扶贫顺利开展的

的先决条件。因此在菏泽资产收益扶贫模式之外，我们还调研了当地合作社经营情

况。报告对调研的 19 家合作进行深入分析后，归纳出“点式发展，追求高质量”、

“线式发展，布置产业链”、“面式发展，兼顾多产业”三种合作社发展方向。 

一、菏泽资产收益扶贫模式图解 

上级政府将财政专项扶贫资金下拨给县、镇级政府。县、镇级政府与当地所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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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出来的经营能力强、抗风险能力强、产品前景好、社会带动效应强的各合作社与

企业确定合作协定，签订经营协议。根据企业的经营现状与需要，政府用财政扶贫

专项资金向企业以建设物化资产的形式进行一笔投资。如对于合作社，政府投资建

设大棚；对于生产加工企业而言，政府投资建设车间。企业自身也可根据实际情况

投入资金以整合建设。 

政府与企业签订的协定规定企业在一定年限内每年应缴纳政府投资资金一定

比例的“固定收益”。菏泽固定收益比例多为政府初始投资金额的 7%-13%。这部分

固定收益的 70%用于贫困户的兜底分红，30%交给村集体用于村集体建设。 

在菏泽上交固定收益的年限视物化资产寿命而定，10-15年不等。值得注意的

是物化资产所有权归村集体所有，分红年限到期后物化资产由村集体处置。 

对于贫困户而言，参与资产收益扶贫项目给其带来的收入有土地的流转收入以

及“兜底分红”。若贫困户在资产收益扶贫项目中打工，还会获得务工收入。 

二、菏泽资产收益扶贫模式特点分析 

1. 典型贫困户案例 

让我们来分析一个典型的贫困户能在资产收益扶贫项目中得到的收入。 

 

由于扶贫大棚的建设，该贫困户将家中的两亩土地全部流转给合作社，每亩土

地年收入可以达到 1200 元人民币。同时，该贫困户享受每年兜底分红 700 元。由

于该贫困户有部分劳动能力，因此在合作社扶贫大棚中务工，主要负责打杂。对于

一名普通杂物工而言每日的工资大约 70 元左右，而对于一名接受过专门培训掌握

了诸如扦插、嫁接技术的熟练工，日工资可以达到一百元以上。 

从表中可以看出，一个资产收益扶贫项目给周边扶贫的带动最主要体现在两个

方面： 

首先是更多的工作岗位。 

一个一亩半的扶贫大棚可以容纳 2-3名工人，一个小型扶贫车间可以雇佣三十

余名农村妇女。这样的就业机会使得村民在家门口就可以得到相对较好的就业机

会，获得更多的工资收入 

对于贫困户而言，在扶贫项目开展的合作社工作是获得收入的最佳途径。若按

照 3750 元人民币每人每年的贫困线，对于一个五口之家而言，可以真正实现一人

就业，全家脱贫。对于扶贫车间而言亦复如是，贫困户能获得最大收益的方式就是

在扶贫车间中务工。 

其次是土地流转的收入。 

这一笔收入在不同合作社根据生产经营情况会有所变动，规定的标准一般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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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的市场价格而浮动。少的可以有 1200 元，多的可以到 1600元。对上述的有劳

动能力的农户而言，靠转移支付来帮扶的兜底分红收入占比较小。因此，资产收益

扶贫给当地带来的更大的效益应该是农业、加工业的产业带动作用。这大大改善了

周边群众的就业和收入条件。 

2. 信贷视角分析菏泽资产收益扶贫收益模式——与市面 5种企业贷款进行比较 

I.  融资条件 

对于新建立的乡镇企业以及农村合作社而言，要满足抵押贷款或信用贷款的条

件十分困难。我们走访的十多家合作社的负责人中，几乎全部都表达了对更多资金

的需要；同时半数以上的负责人表达了向银行借款的困难。 

与传统贷款不同的是，资产收益扶贫项目使得政府的扶贫财政资金能够以较低

的门槛进入当地合作社与企业。 

第一，财政资金的农业专用性质、扶贫专用性质让其不再仅仅追求高的投资收

益率，而是更多的以帮扶、扶植的性质投向企业。第二，政府对投资对象的考察注

重多方面因素：政府在考察企业的经营产品前景、历史经营情况的同时，也十分看

重企业的社会效应，即对当地就业与扶贫的带动作用。这给创立之初的，具有发展

前景和良好社会影响的企业提供了一个得到所需资产的机会。 

II. 利率 

根据数据我们不难发现，政府所提供投资的利率折算下来，要比市面上的商业

贷款低很多。多则 5个点，少则有 1个点左右的水平。 

以定陶区茗嘉兴食用菌就业扶贫基地与政府签订的协议为例，政府投资 500万

人民币建设 100 个用于种植菌类的扶贫大棚；企业分 15 年每年偿还这笔投资 10%

的本金。这样计算下来这笔资金的有效年利率为 5.56%，可以说是大大低于同期市

场上的银行贷款利率。 

III. 贷款年限 

当今时代，我国银行贷款呈现短期化趋势。出于流动性与抗风险的考虑，商业

银行更愿意提供短期贷款而不是中长期贷款。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政府提供的资金在偿还年限上显得十分宽松。我们此行走访

的二十余个资产收益扶贫项目中，没有一笔资金的偿还年限是 10 年以下的。期限

为 15年的投资也十分普遍。 

三、菏泽资产收益扶贫模式优化建议 

1. 将物化资产折旧纳入考虑，拿出收益的一部分设立折旧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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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菏泽农业资产收益扶贫项目收益年限多设计为 15 年。调研中，有个别合

作社表示受项目使用大棚种类限制，大棚寿命可能达不到收益年限的设计。我们认

为这可能会使得当项目进行至尾期时，相关经营主体没有支付收益的激励，不利于

项目稳定开展。目前菏泽未针对大棚老化与折旧出台相关政策与行动方案。我们建

议从项目每年收益中提取部分设立折旧基金，用于大棚维修、维护与翻新。这样可

以延长大棚使用年限，提高大棚使用效率。 

2. 提高贫困户参与度，实施“保底收益+浮动收益”相结合收益模式。 

目前在菏泽资产收益扶贫模式中，贫困户收益为固定金额，金额由村集体依据

贫困户情况决定，村集体下发。贫困户收益虽来自资产收益扶贫项目，但与项目连

接并不紧密。我们建议项目在保底收益上，设计增添浮动收益。浮动收益取决于每

年项目收益情况，类似“股份”。同时设立贫困户监督会，使贫困户对项目进展有

所了解，进行监督。 

3. 增强投资多样性，避免集中于相同方向。 

调研中，我们发现政府在农业产业资产收益扶贫投资的物化资产绝大部分是大

棚与温室，其中多数从事种植。此外，在实践中我们调研了许多规模非常大的扶贫

基地，拥有大棚上百个，扶贫资金投入超千万。成武县即有三处大规模扶贫基地：

九女集镇农业有限责任公司（菏泽（成武）扶贫综合开发基地）、尚远果蔬种植农

民专业合作社、党集镇艾克尔农场。这一方面可以形成规模效应，但需注意由于三

者体量较大，位置又较为集中，如果投资方向、种植方向集中，有可能会对当地市

场供给带来较大冲击，造成供过于求，给产品价格带来较大下行压力。 

四、合作社发展方向归纳与建议 

在菏泽资产收益扶贫模式之外，我们还调研了当地合作社经营情况。报告对调

研的 19 家合作进行深入分析后，归纳出“点式发展，追求高质量”、“线式发展，

布置产业链”、“面式发展，兼顾多产业”三种合作社发展方向。 

1. 点式发展，追求高质量 

该模式以单一类型农业为主，多集中在水果等经济价值较高的领域。在种植生

产中，较少注重产品产量问题，追求农产品高质量高水准。在销售中，种植者往往

拥有定价权，高端蔬果不受市场价格波动的影响，合作社或企业几乎不用考虑市场

的风险。此模式不太适合于大面积发展，高端蔬果市场有限，且经营门槛较高，成

本投入大，需要一定的前期累积才可以经营。 

2. 线式发展，布置产业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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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类型合作社初期往往是选择一种农作物，如葡萄、木瓜、玫瑰等具有一定的

经济价值和再加工价值的蔬果。大部分比较有实力、生产产品符合可深加工的合作

社，都倾向于覆盖上下游所有的产业链，如若覆盖上下游所有的产业线，可从上游

的种子种苗、中游的原始农产品、下游的加工线三方面获得收益，且一旦布置好生

产加工线，可以建设自有品牌或者做其他品牌的代加工，即贴牌生产，进一步提升

合作社和企业的利润空间。 

模式也有一定的弊端，合作社相比于成熟的大型农业企业，缺乏宣传推广的渠

道，成品也难以有稳定的销售渠道，非公司性质使得合作社难以聘请专业人才负责

开拓市场，第一步难以迈出。 

3. 面式发展，兼顾多产业 

面式发展指在第一产业种植业中，混入第三产业旅游业的要素，用新的资源辅

助，拓展盈利渠道。第三产业范围较为有限，以采摘、餐饮、观光和科普教育为主。 

整体来看，第三产业经营难度比较大，收益周期较长，同质化严重，具有一定

的风险。以第三产业为目标的大型产业，有较好的资本积累，主要打造采摘、观光、

垂钓、餐饮、住宿以及科教的综合性基地，调研中此类合作社和公司已经或有意愿

承担起中小学关于自然的科学教育基地任务，如金硕农业产业园，在计划中纳入农

业科学、地质科学等设施建设，并申请成为中小学知识教育科普基地。大型产业直

接介入第三产业，较于小型产业，第三产业的种类较为丰富，经营风险较低，有一

定的市场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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